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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宝保险有限公司 

意外伤害保险附加劳动能力鉴定伤残标准保险条款 

C00006032322022090936423 

 

经保险合同双方同意，凡投保了利宝保险有限公司《团体意外伤害保险条款》《交通工

具团体意外伤害保险条款》《建筑工程施工人员团体意外伤害保险条款》等团体意外伤害类

保险（以下简称“主险”）的投保人，均可投保本附加险。 

在保险期间内，保险人依照主险合同约定应承担伤残保险金给付责任的，对应伤残程度

鉴定标准以《劳动能力鉴定 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等级》为准，保险人依据双方认可的医

疗机构或有资质的伤残鉴定机构出具的伤残程度鉴定书对照《劳动能力鉴定 职工工伤与职

业病致残等级》确定，并参照本附加险合同中约定的伤残等级对应的赔偿比例乘以该被保

险人伤残保险金额给付伤残保险金。 

劳动能力鉴定 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等级：指根据国家所发布的《劳动能力鉴定 职工

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等级》（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、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2014年发布，

标准编号为 GB/T16180-2014）；如该标准重新修订，则以最新修订的文件版本为准。 

 

 


